附件

连南瑶族自治县2016年镇级食品安全工作考核评价指标

被考评镇：                          考评人签名：                           被考评镇：                           

1、 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运行情况(13分)

	考评要点（分值）
	评分细则
	评分依据
	测评结果

	
	
	
	缺项
	得分

	1.机构建设(2分)
	镇成立食品药品安全办公室或成立领导小组，得1分；有办公场所、人员，办公设施，得1分。
	相关文件，领导小组文件、办公场所有牌子标志。
	
	

	2.制度建立（3分）
	建立食品安全责任追究制度，得1分；镇政府与相关部门、各行政村签署食品安全工作责任书，分别得1分，共2分。
	查看制度和责任书。
	
	

	3. 部署食品安全工作（6分）
	（1） 镇年度报告、工作计划对食品安全有明确工作要求，各得1分，共2分；

（2） 镇领导班子召开食品安全专题会议，每季度1次以上，得4分，共4分。
	工作报告、工作计划、班子会议记录。
	
	

	4.资金投入和经费保障（2分）
	将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经费纳入镇政府财政预算，得1分；投入食品药品安全经费，专项经费支出5000元以上得0.5分，专项经费支出1万元以上，得1分。
	查看镇政府财政预算、食品药品安全专项资金使用凭证（含食品药品安全宣传品印刷、专项会议等）。
	
	


二、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情况（7分）

	考评要点（分值）
	评分细则
	评分依据
	测评结果

	
	
	
	缺项
	得分

	5.应急预案（2分）
	有制定镇食品安全应急预案，得一分；及时修订，得1分。
	应急预案及修订文件。
	
	

	6.食品安全事故处理（5分）
	本镇全年未发生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的，得5分。
	如发生食品药品安全事故，镇政府能及时通报有关部门，处理得当，局面可控的，视情况扣分。查看事故调查、处理报告。
	
	


三、食品安全信息管理、宣传培训情况（16分）

	考评要点（分值）
	评分细则
	评分依据
	测评结果

	
	
	
	缺项
	得分

	7人员培训（2分）
	食品安全监管人员定期接受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监管执法等业务培训，组织参加县食安办举办2016年农村食品药品安全协管员培训出席率（参加食品安全监管相关培训人数占食品安全监管人员的比例）达到80%以上，得1分；60%以上80%以下，得0.5分；60%以下不得分；上交协管员信息资料（身份证复印件）达到80%以上，得1分；60%以上80%以下，得0.5分；60%以下不得分。
	由县食安办根据签到表和身份证复印件进行统计。
	
	

	8.专项会议和培训工作（2分）
	本镇每年召开或举办1次以上本区域食品从业人员参加的专项会议或培训，得2分（非专项培训得1分）。
	相关的培训方案、培训内容、签到表、照片等。（有一项得0.5分）
	
	

	9.宣传教育（2分）
	开展1次以上食品安全科普现场宣传活动，得2分。
	相关的宣传方案、举办照片、活动总结、信息。

（有一项得0.5分）
	
	

	10.宣传栏设置（4分）
	在镇、村委（居委）、农贸市场、学校等地设立食品安全宣传栏、宣传标语等，每发现一处得1分，其它地方酌情加分，共4分。
	相关照片、现场查看。
	
	

	11.信息报送（6分）
	每月向县食安办报送食品安全信息并被选刊在《连南瑶族自治县食品安全工作简报》一篇以上。每报一篇得0.5分，共6分。
	由县食安办进行统计。
	
	


四、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情况（40分）

	考评要点

（分值）
	评分细则
	评分依据
	测评结果

	
	
	
	缺项
	得分

	12.食品生产环节（8分）
	加强小作坊调查摸底，落实并加强小作坊监管工作，得8分。
	1.开展小作坊调查摸底工作，有制定小作坊调查摸底台账得2分；

2.现场随机抽检小作坊经营单位2户，每发现无签订食品安全承诺书，无建立生产记录、进货台账、销售记录各扣1分。 共6分。
	
	

	13.食品流通环节（10分）
	1.掌握本辖区内农村食品经营户的基本情况，每年上报一次辖区内农村食品经营户的数量和经营情况，做好日常检查工作，得5分。

2.加强对学校周边食品经营户检查工作，得3分。

3.配合食品药品监管、工商等部门做好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查处和食品消费纠纷的调解工作。配合做好诉纠纷调解成功率达85%以上，得2分。
	1.无完全掌握本辖区内农村食品经营户的基本情况扣1分；无台账，年内无上报辖区内农村食品经营户的数量和经营情况扣2分。无开展食品流通环节的日常巡查，没有检查记录扣2分；

2.对学校周边食品经营户进行随机抽查2-3户，发现经营过期食品、“三无”产品的，扣3分。

3.无配合做好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查处和食品消费纠纷的调解工作扣2分，由食品药品监管局、工商局提供信息。
	
	

	14.食品餐饮环节（10分）
	1.掌握本辖区内食品经营单位的基本情况，每年上报一次辖区内食品经营单位的数量和经营情况，做好日常检查工作，得4分。

2.对学校食堂进行一年2次以上的专项检查，得4分。

3.做好集体聚餐信息上报及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督促聚餐发起人或举办者做好聚餐申报和现场制作食品安全及环境卫生，负责本村（居委）厨师调查摸底和登记上报，得2分。
	1.无完全掌握本辖区内食品经营单位的基本情况扣1分；无台账，年内无上报辖区内食品经营单位的数量和经营情况扣1分。无开展食品餐饮环节的日常巡查，没有检查记录扣2分；

2.每年最少开展两次学校食堂检查工作，少一次扣2分。

3.没有向县食安办报送过农村集体聚餐备案表的，扣2分。
	
	

	15.食用农产品种养环节（12分）
	1.出台农产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并成立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得2分。

2.建立农产品日常监管制度，得2分。

3.农产品基地生产记录齐全，得2分。

4.全年协助科农局开展农业科技下乡活动、农资打假、质量抽检专项行动4次以上，得2分。

5.建立“三品一标”工作机制，稳步扩大“三品一标”规模，得2分。

6.加强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设，得2分。
	1.无制定农产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扣1分，无成立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领导小组扣1分。

2.建立和完善日常巡查检查制度，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和日常巡查检查工作，未开展不得分。

3.农产品基地生产记录齐全得2分，不齐全得1分，无资料0分。

4.全年协助农业局开展农业科技下乡活动、农资打假、质量抽检专项行动4次以上得2分，每少1次扣0.5分。

5.无制定“三品一标”年度工作计划方案扣1分，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证书和有机产品证书到期复查换证率（续展率）不低于80%，得1分，低于80%扣1分。

6、健全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按照南机编办〔2012〕26号)精神，挂牌成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得1分，未挂牌扣1分，安排工作人员负责本辖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得1分，无人员扣1分。
	
	


五、计划总结和节假日安全保障（8分）

	考评要点（分值）
	评分细则
	评分依据
	测评结果

	
	
	
	缺项
	得分

	16.年度工作计划、总结（2分）
	镇对年中、年终食品安全工作总结汇报的，得2分。
	总结以县食安办收到为准，有一项得1分。
	
	

	17.重大节假日食品安全保障（6分）
	镇开展元旦春节、清明、端午、五一、国庆中秋、盘王节等重大节假日期间的食品安全专项巡查工作，每开展1次得1分，共6分。
	开展巡查工作的相关文件资料、照片、总结汇报等资料。
	
	


六、农村食品药品协管员巡查工作（16分）

	考评要点

（分值）
	评分细则
	评分依据
	测评结果

	
	
	
	缺项
	得分

	18.队伍建设（2）
	镇设置并调整1名以上干部为食品药品安全协管员，得1分；镇在村（居委）100%设立并调整食品药品安全协管员，得1分。
	各镇提供聘用镇级、村级农村食品药品安全协管员聘书、发文等。行政村没有100%建立的，少一个村扣0.5分，扣完为止，没有及时调整并报送县食安办扣0.5分。
	
	

	19.巡查工作（6分）
	建立食品药品生产经营单位定期巡查制度，协助县食安办及相关食品监管部门做好辖区内食品单位的日常管理，每月走访巡查每行政村不少于1次，并如实填写《连南瑶族自治县农村食品药品质量安全巡查情况记录表》，巡查覆盖率达到100%。
	《连南瑶族自治县农村食品药品质量安全巡查情况记录表》以县食安办统计的为准（考核时提供的不算），每月少一个行政村扣0.05分，少一个月扣0.5分，扣完为止。
	
	

	20.专项整治和风险排查（8分）


	配合有关食品监管部门开展各类专项整治，得4分；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违规线索和食品安全预警信息和管理信息，及时向监管部门反映，得4分。
	查资料及部门反馈。未配合开展专项行动，未及时报送辖区内食品安全管理信息、未配合协助开展调查处置工作，或者漏报、瞒报信息的，此项不得分。
	
	


七、加分项（60分）

	考评要点

（分值）
	评分细则
	评分依据
	测评结果

	
	
	
	加分事项
	得分

	21.巡查类（10分）
	每发现一起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销售或使用过期食品，加1分，累计最高不超过10分。
	请提供巡查记录、销毁过期食品相片、数据统计表。
	
	

	22.信息类（10分）
	撰写的食品安全信息被省级主流媒体报道的，每篇加3分；被清远市级主流媒体报道的，每篇加2分。（同一信息稿被不同层级新闻媒体采用的，按高层级新闻媒体采用加分计算），累计最高不超过10分。
	信息刊登的相关材料、佐证。
	
	

	23.案件类（30分）
	每提供一个案源，加10分，累计不超过30分。
	由县食品药品监管局稽查局提供情况。
	
	

	24.其他工作

（10分）
	配合县食安办开展小摊贩试点工作，并公布划定小摊贩经营场地，加2分；在配合县食药监局等部门完成上级有关任务的过程中表现突出，加2分；本区域食品安全工作被县级以上领导、地市级以上部门肯定或表彰的，加6分。累计最高不超过10分。
	领导批示或相关材料。
	
	


八、否决项

	考评要点

（分值）
	评分细则
	评分依据
	测评结果

	
	
	
	加分事项
	得分

	25.食品安全事故（50分）
	因未履行职责，导致发生重大、特别重大食品安全责任事故的，本考核不合格。每发生一起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扣50分，扣完为止；发生一起特别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本考核计零分。
	事件调查与评估报告。
	
	

	26.负面曝光

（20分）
	本镇发生食品安全问题负面曝光，被地市级新闻媒体曝光的，每起扣10分，被省级新闻媒体曝光的，每起扣15分，被中央级新闻媒体曝光的，每起扣20分。（同一内容被不同层级新闻媒体曝光的，按高层级新闻媒体曝光扣分计算）。
	事件调查处理报告。
	
	


注：1.考核评价总分为100分，加分项为60分，共计1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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